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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4 日起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股票简称由“亚太实业”变更为“ST 亚太”,公司股票日涨跌

幅限制由 10%变 更为 5%,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0691。 

 

一、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2004 年 10 月，公司为已破产终结的控股子公司天津绿源生态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绿源”）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交通银行

天 津市分行的银行借款 19,800,000.00 元(期限为 2003 年 10 月 29

日至 2004 年 9 月 22 日)逾期且涉及司法诉讼；2006 年 7 月，公司为

天津绿源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金信支行的银

行借款 44,800,000.00 元(期限为 2005 年 6 月 24 日至 2006 年 6 月

11 日)逾期且涉及司法诉讼。 2008 年，公司为上述事项计提预计负



债 20,000,000.00 元。 2014 年 5 月 16 日，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0)青破字第 3-5 号裁定天津市绿源破产程序终结，根

据该民事裁定书规定，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申报的债权金额为

14,314,466.94 元，确认的清偿金额为 512,653.31 元，未清偿金额

为 13,801,813.63 元；中国农业 银行天津分行和平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天津分行金信支行）申报的债权金额为 35,925,947.78 元，确

认的清偿金额为 1,286,639.32元， 未清偿金额为 34,639,308.46元。

以上两家贷款合计未清偿金额为 48,441,122.09 元。  

（二）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2010年 4月，公司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解决上述的连带担保责任， 

控股股东向公司承诺：“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绿源生态能源有限 

公司（下称：天津绿源）于 2003 年 10 月、2005 年 6 月分别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下称：交行天津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天津分行金信支行（下称：农行金信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你

公司为上述两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由于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天

津绿源逾期未能全部偿还上述借款，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你公

司为天津绿源逾期担保本金余额为：交行天津分行 770 万，农行金信

支行 2253 万元。上述两银行以连带责任对你公司提起了诉讼。为了

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经与交行天津分行、农行金信支行两银行代理人

积极接洽谈判，两银行同意就上述借款需你公司偿还本息金额做出让

步，经专业律师事务所出具意见，你公司偿还银行的本息金额应不超

过 2000 万元。 现我公司郑重承诺：将积极协助你公司就偿还上述银

行（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金



信支行）借款本息金额限定在 2000 万元以内，如果最终还款额度超

过 2000 万元，该超额部分，我公司可以现金或资产形式代为承担；

同时，你公司应积极将该代偿部分对天津绿源的追偿权利转让给我司，

我司不再向你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三）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形成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天津绿源已于 2014 年 5 月破

产终结，对原预计负债与未清偿金额差异 28,441,122.09 元补计预计

负债；同时，按照公司控股股东作出的承诺，计提其他应收款

28,441,122.09 元计入资本公积 28,441,122.09 元，并作为重大会计

差错更正追溯调 整了 2014 年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追溯调整如下：调整增加 2014 年度预计负债 28,441,122.09 元、

营业外支出 28,441,122.09 元。调整增加 2014 年度其他应收款

28,441,122.09 元、资本公积 28,441,122.09 元。 经审计机构希格

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认定：

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占用资金 2844.11万元，系 2014 年 12 月

由于子公司天津绿源生态能源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亚太实业按照

2010 年度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为亚太实业承担天津

绿源生态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责任作出的“如果最终还款额

度超过 2000 万元，超额部分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或资

产形式代为承担”承诺计提的其他应收款。  

（四）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股票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4 日起实

行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亚太实业”变更为“ST 亚太”,公司

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 10%变更为 5%,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0691。 

二、解决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进展的情况 

 （一）2014 年 5 月，天津绿源破产程序已终结，原告方（交通

银行天津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金信支行）就未清偿金额未

向公司进一步追偿；公司也没有因此发生任何财务支出。  

（二）公司控股股东认为该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存在承诺期未

到期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认为相关案件未执行完毕，待相关案件执

行完毕后将按承诺支付相关资金。 

（三）公司目前正在进一步与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天津分行金信支行和公司控股股东协商解决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事项的办法。  

 三、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3.3.6 条 

的规定，公司将每月进行一次风险提示，及时披露解决前述事项的进

展，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